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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新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遏止新領得使用執照後之建築物二次施工，加強

複查作業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自起造人領得使用執照日起屆滿二個月後至五個月內，由本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

（以下簡稱拆除大隊）派員至現場複查；複查流程如附圖。 

三、 複查時如發現二次施工之情事，依據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之規定辦

理；其屬施工中違建者，則以本府違章建築即報即拆作業規定處置。 

依前項規定改善或拆除之案件，拆除大隊得隨時派員複查。 

四、 複查時如發現有二次施工情事，由拆除大隊依現行法令規定執行，其執行成果並

配合內政部年中及年度考核，填報於受考資料接受抽查。 

五、 對於複查成效及處置措施，拆除大隊得適時發布新聞，導入政令宣導及社會教育。 

六、 對於複查工作人員之執行成效優異者，拆除大隊得配合內政部年中及年度考核定

期敘獎外，並得依個案辦理敘獎；如執行不力或成效不彰者，則依規定予以懲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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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排使用執照複查序號排定複查時間 
起造人領得使用執照 

 上網公告複查期程 
拆除大隊派員至現場複查 

是否涉及違建 

開立認定通知書 或即報即拆函 
結案 
拆除 

是否涉及其它 法令違反事項 
 函送權責機關卓處 是否涉及其它 法令違反事項 

否 否 是 是 是 

       (附圖) 

複查流程圖         


